	國立體育大學____學年度第__學期傳願獎學金申請書

	學院：
	系所：
	學號：

	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手機：             E-Mail：

	附件

	申請必備資料:
□自傳1份（約200~300字），須說明家庭經濟狀況，格式不拘。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學生本人與父母親或監護人之戶籍謄本(3個月內，需有詳細記事)或戶口名簿。
符合申請資格項目(必須勾選一項):
□1.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含)以上或班級排名百分比10%以內，學期至少修習6學分(含)以上課程。
□2.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名百分比25%以內，且前一學期成績班級排名百分比應較前學期進步3%(含)以上，每學期至少修習6學分(含)以上課程。
□3.碩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九十分(含)以上，學期至少修習6學分(含)以上課程。
□4.前一學期參加國際體育競賽獲頒國光體育獎章者或「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獎勵者。
□5.前一學期參加運動競賽，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獲得前三名者，或未列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之競賽運動種類獲得全國組比賽最高等級前三名者。
□6.前一學期參加政府機關(學校除外)辦理之非運動競賽，獲得全國組比賽最高等級前三名者。
符合家庭經濟資格項目(必須勾選一項):
□1.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2.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父母、監護人因重大變故（重大傷病或天災）導致家庭生活困難之證明文件，及學生本人與父母親或監護人前一年度財產及所得證明。
□3.學生本人與父母親或監護人之前一年度財產及所得證明。

備註:以上資料請按順序排放於申請書後

	＊申請人同意將本次申請相關資料提供設獎單位，僅以做為獎學金之評審與核發之使用，且概不退件。
                                      申請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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